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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 

由於社會文化中的傳統性別角色框架，女性往往為幼兒主要照顧

者的角色，當面臨「工作 vs.家庭」的兩難時，即使想要跳出傳統、

採取不一樣的分工模式，但仍可能會受到傳統社會中男主外、女主內

的觀念所影響，以照顧家庭為重，中斷個人職涯發展。家庭照顧責任

的性別平等分工，是一個需要同時從社會教育面、組織管理面及個人

家庭面，努力改善之課題。 

本性別分析就本府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現況，發現性別之間的

差異、成因及需求，並據以研擬相關建議與可行作為，提供本府同仁

性別友善的育兒環境。 

未來也將持續致力於將性別主流化理念融入各項人事服務措施

之中，期望將性別平等意識深化紮根，並實現「性別友善、性別平權、

保護母性」之目標。 

貳、現況描述 

一、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各官等公務人員共計 7,910 人，女性占 52.4% 

多於男性占 47.6% 

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服務網－組織員額管理系統下載資

料顯示，108年12月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各官等公務人員共計7,910人，

其中男性占 47.6%，女性占 52.4%（如表 1）。另考試院 108 年性別統

計指標公布之全國各官等公務人員人數為 193,735 人，其中男性占

43.5%，女性占 56.5%（如表 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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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、本府公務人員人數及性別占比-以官等分 

單位：人 

官等      性別 人數 男性占比 女性占比 

總計 7,910 47.6% 52.4% 

簡任 171 67.8% 32.2% 

薦任 5,057 44.8% 55.2% 

委任 2,682 51.7% 48.3% 

表 2、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及性別占比-以官等分 

單位：人 

官等      性別 人數 男性占比 女性占比 

總計 139,735 43.5% 56.5% 

簡任 9,529 64.5% 35.5% 

薦任 128,341 42.0% 58.0% 

委任 55,865 43.3% 56.7% 

二、本府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女性申請人次為男性之 11.6 倍 

108 年本府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為 187 人次，其中男性為

15 人次，女性 172 人次為男性之 11.6 倍，男女所占比例分別為 8%及

92%（如圖 2）。另考試院 108 年性別統計指標公布之全國公務人員申

請育嬰留職停薪為 2,906 人次，其中男性為 372 人次，女性 2,534 人

次為男性之 6.8 倍，男女所占比例分別為 12.8%及 87.2%（如圖 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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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一步統計本府公務人員近 3 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，女性申

請占比逐年增加（如圖 4），並以薦任與委任人員為主（如表 3），其

中又以薦任女性比例最高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表 3、本府近 3 年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人數及性別占比-以官等分 

 單位：人 

年度 男性 女性 合計 

簡任 薦任 委任 簡任 薦任 委任 

106 0 

(0%)   

8 

(4.04%) 

21 

(10.61%) 

0 

(0%) 

71 

(35.86%) 

98 

(49.49%) 

198 

(100%) 

107 0 

(0%) 

6 

(3.02%) 

19 

(9.54%) 

0 

(0%) 

91 

(45.73%) 

83 

(41.71%) 

199 

(100%) 

108 0 

(0%) 

10 

(5.35%) 

5 

(2.67%) 

0 

(0%) 

101 

(54.01%) 

71 

(37.97%) 

187 

(100%) 

 

106年 107年 108年

男性 14.65% 12.56% 8%

女性 85.35% 87.44% 9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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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、本府近3年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人員性別占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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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性別影響差異交叉分析 

就上述基本資料分析發現，本府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次

性別占比，女性大幅高於男性，且比例亦高於全國，爰就本府公務人

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考量因素等相關情形，以問卷調查法，進一步分

析不同性別間之影響因素及差異。 

查本性別分析問卷共回收有效樣本 158 份。以「性別」為變項對

樣本進行代表性檢定，卡方分析結果顯示，問卷樣本回收具有代表性，

結果如表 4 所示。 

表 4、樣本結構表 

本府公務人員育有國民小學前子女 實際回收比例 理想回收比例 

性別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

男 235 39.56% 42 26.58% 63 39.56% 

女 359 60.44% 116 73.42% 95 60.44% 

總計 594 100% 158 100% 158 100% 

χ2=0.07（p-value=0.7906） 

本性別分析透過樣本的個人基本資料，包含性別、年齡、官等、

職務性質、服務單位、家庭型態及家計負責人等變項，瞭解樣本的組

成與特性。 

樣本數中，年齡層主要落在 35~39 歲，官等、職務以薦任、非主

管人員居多，服務單位多屬於業務單位，家庭型態多為雙親家庭，如

表 5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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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、樣本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

人口變項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

性別 
男性 42 26.58% 

女性 116 73.42% 

年齡 

25~29 歲 4 2.53% 

30~34 歲 36 22.79% 

35~39 歲 77 48.73% 

40~44 歲 28 17.72% 

45~49 歲 10 6.33% 

50 歲以上 3 1.90% 

官等 

簡任 1 0.63% 

薦任 110 69.62% 

委任 47 29.75% 

職務 
主管 43 27.22% 

非主管 115 72.78% 

服務單位 
業務單位 104 65.82% 

輔助單位 54 34.18% 

家庭型態 

三代同堂 42 26.58% 

雙親家庭 115 72.79% 

單親家庭 1 0.63% 

家計負責人 
家計負責人 82 51.90% 

非家計負責人 76 48.10% 

進一步將性別納入年齡進行交織分析後（如表 6），男性以 35-39

歲為主，占男性總人數 50%；45-49歲為輔，占男性總人數 23.81%，

兩者合計占男性總人數 73.81%（如圖 5）。女性以 35-39歲為主力，

占女性總人數 48.28%；30-34歲為輔，占女性總人數 28.45%，兩者合

計占女性總人數 76.73%（如圖 6）。男性及女性均以 35-39歲為主，

與婚育年齡層結構有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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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、樣本性別年齡分布表 

性別 年齡層 總計 人數 占比 

男性 

50 歲以上 

42 

2 4.76% 

45~49 歲 10 23.81% 

40~44 歲 6 14.29% 

35~39 歲 21 50.00% 

30~34 歲 3 7.14% 

25~29 歲 - 0.00% 

女性 

50 歲以上 

116 

1 0.85% 

45~49 歲 - 0.00% 

40~44 歲 22 18.97% 

35~39 歲 56 48.28% 

30~34 歲 33 28.45% 

25~29 歲 4 3.45% 

    圖 5、男性年齡占比                 圖 6、女性年齡占比 

 

 

 

 

 

 

 一、「配偶的支持程度」影響女性申請育嬰留停意願程度為 91.4%大

於男性 76.2% 

本問卷調查擇定「配偶的支持程度」、「主管的支持程度」、

「同事的支持程度」、「工作職涯發展」、「家庭經濟能力」、「育

嬰留職停薪津貼」、「是否有其他照顧人力」、「子女的狀況」及

「復職後的適應問題」等 9 個因素（如表 7），分析不同性別間

考量因素之差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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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、育嬰留職停薪考量因素 

性別 項目別 

Q1:配偶的支持程

度會影響您申請育

嬰留職停薪的意願 

Q2:主管的支持程度

會影響您申請育嬰留

職停薪的意願 

Q3:同事的支持程度

會影響您申請育嬰

留職停薪的意願 

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

男性 

非常同意 20 47.62% 15 35.72% 9 21.43% 

同意 12 28.57% 13 30.95% 15 35.72% 

普通 7 16.67% 10 23.81% 13 30.95% 

不同意 1 2.38% 1 2.38% 2 4.76% 

非常不同意 2 4.76% 3 7.14% 3 7.14% 

女性 

非常同意 79 68.10% 38 32.76% 36 31.03% 

同意 27 23.28% 37 31.90% 31 26.73% 

普通 8 6.90% 32 27.59% 39 33.62% 

不同意 1 0.86% 5 4.31% 6 5.17% 

非常不同意 1 0.86% 4 3.44% 4 3.45% 

 

性別 項目別 

Q4:工作職涯發展

會影響您申請育嬰

留職停薪的意願 

Q5:家庭經濟能力會

影響您申請育嬰留職

停薪的意願 

Q6:育嬰留職停薪津

貼會影響您申請育

嬰留職停薪的意願 

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

男性 

非常同意 13 30.95% 24 57.14% 23 54.76% 

同意 18 42.86% 11 26.19% 10 23.81% 

普通 7 16.67% 6 14.29% 8 19.05% 

不同意 2 4.76% 1 2.38% 1 2.38% 

非常不同意 2 4.76% 0 0.00% 0 0.00% 

女性 

非常同意 44 37.93% 64 55.17% 60 51.72% 

同意 40 34.48% 37 31.90% 37 31.90% 

普通 28 24.15% 12 10.35% 18 15.52% 

不同意 2 1.72% 2 1.72% 0 0.00% 

非常不同意 2 1.72% 1 0.86% 1 0.8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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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 項目別 

Q7:是否有其他照顧

人力會影響您申請育

嬰留職停薪的意願 

Q8:子女的狀況會

影響您申請育嬰留

職停薪的意願 

Q9:復職後的適應問

題會影響您申請育

嬰留職停薪的意願 

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

男性 

非常同意 18 42.86% 24 57.14% 8 19.06% 

同意 17 40.47% 15 35.72% 14 33.33% 

普通 6 14.29% 2 4.76% 14 33.33% 

不同意 1 2.38% 0 0.00% 3 7.14% 

非常不同意 0 0.00% 1 2.38% 3 7.14% 

女性 

非常同意 54 46.55% 78 67.24% 32 27.59% 

同意 46 39.66% 34 29.31% 35 30.17% 

普通 14 12.07% 4 3.45% 39 33.62% 

不同意 1 0.86% 0 0.00% 7 6.03% 

非常不同意 1 0.86% 0 0.00% 3 2.59% 

圖 7、育嬰留職停薪考量因素-同意及非常同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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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資料顯示男性與女性育嬰留職停薪考量重點均以「配偶

的支持程度」、「家庭經濟能力」、「育嬰留職停薪津貼」、「是否有

其他照顧人力」、「子女的狀況」等家庭及經濟因素為主。相對而

言，「主管的支持程度」、「同事的支持程度」、「工作職涯發展」、

「復職後的適應問題」等因素非主要考量。另「配偶支持程度」，

男性與女性的同意程度落差較大，且此項因素對於女性申請意願

影響較大（如圖 7）。 

二、女性針對育嬰留職停薪整體滿意度為 46.6%低於男性整體滿意度

61.9% 

有關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相關權益，男性與女性對各項規

定認知程度多達 7 成以上，惟「您是否知道若因育嬰留職停薪而

調整較低職務，於回職復薪回復原職務時，得由機關首長逕予核

定，毋須辦理甄審」之認知程度偏低，男性 54.8%、女性 40.5%，

（如表 8），原因係此項規定為銓敘部 109年 5月 7日頒布之新

函釋，顯示仍有宣導之空間。  

表 8、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相關權益認知 

項目 

知道 不知道 

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

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

Q1：您是否知道育嬰留職停薪最長一次可

申請至子女三足歲止。 
37 88.1% 111 95.7% 5 11.9% 5 4.3% 

Q2：您是否知道若因育嬰留職停薪而調整

較低職務，於回職復薪回復原職務時，得

由機關首長逕予核定，毋須辦理甄審。 

23 54.8% 47 40.5% 19 45.2% 69 59.5% 

Q3：您是否知道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選擇

繼續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費用。 
33 78.6% 106 91.4% 9 21.4% 10 8.6% 

Q4：您是否知道夫妻若同為公保被保險

人，且於不同時間分別辦理同一子女育嬰

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，得分別請領

育嬰留職停薪津貼。 

34 81.0% 90 77.6% 8 19.0% 26 22.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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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相關權益的整體滿意度，男性與

女性分別為 61.9%及 46.6%（如圖 8），滿意度均偏低，顯示尚有

努力空間。另外女性滿意度低於男性，可能是因傳統社會之性別

分工刻板印象，女性往往被賦予母職角色的期待，比男性擔負更

多的家庭育兒及家事責任，因此應鼓勵男性參與家庭，分擔育兒

責任。 

 

圖 8、育嬰留職停薪相關權益的整體滿意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非常滿意, 

11.21%

滿意, 35.34%

普通, 42.24%

不滿意, 7.76%

非常不滿意, 

3.45%

女性滿意度

非常滿意, 

14.29%

滿意, 47.62%

普通, 30.95%

不滿意, 2.38%

非常不滿意, 

4.76%

男性滿意度



 

11 

 

三、再度申請意願未因性別不同而有明顯差異，主要因素均為「家庭

收入」，另回復原職及認為育嬰留職停薪對家庭與工作有幫助之

男女性別比例均高於 8 成 

(一) 影響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意願之主要因素為「家庭收入」，未

來不會再申請者主要原因則為「未計畫再生育」 

曾經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101 人中，有 43 人（42.57%）表示

未來會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（如表 9），其中男性 4 人（占男

性總人數 50%）、女性 39 人（占女性總人數 41.94%），並未因

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。進一步以職務區分，男性主管人員未

來有意願再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比例較高（60%），女性主管

人員未來有意願再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較低（10%）。 

而表示未來不會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，主要原因依序為

（如圖9）：「未計畫再生育」（66.7%）、「考量家庭收入」（38.6%）、

「擔心工作年資中斷」（24.6%）。 

表 9、再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意願 

單位：人 

 

 

 

 

 

 

(二)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回復原職之男性與女性比例均達 8 成 

     性別 

申請意願 
總計 

男性 女性 

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

總計 101 3 5 10 83 

會 43 2 2 1 38 

不會 58 1 3 9 45 

育嬰留停津貼過低且工作年資中斷 

圖 9、未來不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原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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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經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員 101 人中，有 85 人（84.16%）

表示復職後有回到留職停薪前的工作職位（如表 10）。其中男

性 7 人（占男性總人數 87.50%）、女性 78 人（占女性總人數

83.87%），男性與女性回復原職比例相當，顯示工作環境為性別

友善職場。進一步以職務區分，約 6 至 7 成主管人員有回到留

職停薪前的工作職位，並未因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，惟主管

人員有回復原職比例較非主管人員略低。 

表 10、育嬰留職停薪回復原職情形 

單位：人 

     性別 

回復 

原職情形 

總計 

男性 女性 

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

總計 101 3 5 10 83 

有 85 2 5 7 71 

沒有 16 1 0 3 12 

沒有回到留職停薪前工作職位原因，以職務區分（如圖 10），

主管人員為「機關業務需要調整職務」（50%）、「自己主動申請

職位調動」（50%）。非主管人員為「機關業務需要調整職務」

（59%）、「自己主動申請職位調動」（8%），「考上高考」（8%）、

「辭職」（8%）、「機關縮編」（8%）及「留職停薪尚未復職」（9%）。

主管及非主管人員「機關業務需要調整職務」之比例相當，主

管人員「自己主動申請職位調動」比例高於非主管人員。 

以性別區分（如圖 11），男性為「自己主動申請職位調動」

（100%）。女性為「機關業務需要調整職務」（60%）、「自己主

動申請職位調動」（13%），「考上高考」（7%）、「辭職」（7%）、

「機關縮編」（7%）及「留職停薪尚未復職」（6%）。 

 

圖 10、未回到留職停薪前的工作職位原因－以職務區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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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1、未回到留職停薪前的工作職位原因－以性別區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三) 認為育嬰留職停薪制度有助於家庭與工作的平衡者，男性占

該性別總人數 87.5%大於女性占該性別總人數 84.95% 

曾經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員 101 人中，86 人（85.15%）認

為育嬰留職停薪制度有助於家庭與工作的平衡（如表 11）。其

中男性 7 人（占男性總人數 87.50%）、女性 79 人（占女性總人

數 84.95%）。 

進一步以職務區分，其中男性非主管人員認為育嬰留職停

薪制度對於其家庭與工作平衡的幫助程度最高（100%），男性

主管人員認為幫助程度則最低（66.67%），女性非主管及主管人

員則均達 80%以上（如圖 12）。 

表 11、育嬰留職停薪制度對於家庭與工作平衡的幫助 

仍留職停薪

尚未復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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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主動申

請職位調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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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調整職

務

60%

機關縮編

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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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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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主動申請

職位調動

100%

男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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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復職

9%

考上高考

8%

自己主動申請

職位調動

8%

機關視業務需

要調整職務

59%

機關縮編

8%

離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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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主管人員

自己主動申請

職位調動

50%

機關視業務需

要調整職務

主管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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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人 

         性別 

是否有助 

家庭與工作平衡 

總計 

男性 女性 

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

總計 101 3 5 10 83 

非常有幫助 37 1 2 4 30 

有幫助 49 1 3 4 41 

普通 11 1 0 1 9 

沒有幫助 4 0 0 1 3 

非常沒有幫助 0 0 0 0 0 

 

圖 12、育嬰留職停薪制度對於家庭與工作平衡的幫助 

-非常有幫助及有幫助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肆、結論與建議 

一、 結論 

就前述統計資料及問卷調查結果，並就性別比例加以分析，發現

下列 5 項情形： 

(一)本府公務人員女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比例為男性之 11.6 倍 

108 年本府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為 187 人次，其中

男性為 15 人次，女性 172 人次為男性之 11.6 倍，男女所占比

例分別為 8%及 92%。相較考試院公布之全國公務人員申請育

嬰留職停薪為 2,906 人次，其中男性為 372 人次，女性 2,534

66.7%
80.0%

100.0%
85.5%

0%

50%

100%

150%

男性 女性

主管

非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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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次為男性之 6.8 倍，男女所占比例分別為 12.8%及 87.2%。本

府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次性別占比，女性大幅高於男

性，且比例亦高於全國，存在性別落差，原因可能是受到傳統

社會中男主外、女主內的觀念所影響，女性便被賦予扮演母職

角色的期待。 

(二) 女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較易參考配偶之意願 

男性與女性對於各項育嬰留職停薪考量因素，並未因性別

不同而有顯著差異，考量重點均以「配偶的支持程度」、「家庭

經濟能力」、「育嬰留職停薪津貼」、「是否有其他照顧人力」、「子

女的狀況」等家庭及經濟因素為主。相較之下，「主管的支持

程度」、「同事的支持程度」、「工作職涯發展」、「復職後的適應

問題」等因素非主要考量。另「配偶支持程度」，男性與女性

的同意程度落差較大，且此項因素對於女性申請意願影響較大，

顯示女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或做重要決策時，較容易參考配偶

之意願。 

(三)育嬰留職停薪相關權益認知程度多達 7 成 

有關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相關權益，男性與女性對各項

規定認知程度多達 7成以上，顯示育嬰留職停薪權益認知程度，

並未因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。而育嬰留職停薪權益相關規定

中，「您是否知道育嬰留職停薪最長一次可申請至子女三足歲

止」，有約 9成左右受訪者表示知道；「您是否知道若因育嬰留

職停薪而調整較低職務，於回職復薪回復原職務時，得由機關

首長逕予核定，毋須辦理甄審」，有約 5 成左右受訪者表示知

道，受訪者對於不同規定間的認知程度落差大，原因係認知程

度較低之規定為銓敘部 109年 5月 7日頒布之新函釋，顯示仍

有宣導之空間。 

(四)育嬰留職停薪權益整體滿意度仍有提升空間 

對於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相關權益的整體滿意度，男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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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女性分別為 61.9%及 46.6%，滿意度均偏低，尤其女性低於

男性，仍有提升空間。受訪者建議改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補助

期間及計算方式，提供托育服務或配套措施（如彈性工時），

並希望積極宣導以營造對於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員友善的職

場環境。顯示受訪者除認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有改善空間外，

亦有友善育兒職場環境之需求。 

 (五)影響曾申請者再申請意願之主要因素為家庭收入 

曾經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員中，有 42.57%表示未來會再申

請育嬰留職停薪（男性 50%、女性 41.94%）。而不再申請的主

要原因為「未計畫再生育」（66.7%）、「考量家庭收入」（38.6%）、

「擔心工作年資中斷」（24.6%）。進一步排除受訪者未計畫再

生育因素後，主要原因為「考量家庭收入」（68.8%）、「擔心工

作年資中斷」（46.9%）。 

二、建議 

依據前述發現情形，得知於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及性別平等推

動上，仍有努力空間，茲提出以下建議： 

(一)家務共好，強化性別平等意識 

本府公務人員女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比例為男性之 11.6

倍，可能與傳統社會性別分工觀念有關，因此為縮小性別落

差，並強化本府主管人員及同仁性別平等觀念，以促進家務

分工性別平等意識實踐於生活之中，透過辦理本府員工性別

平等課程，鼓勵男性參與家庭，宣導家庭成員共同負擔育兒

及家務的責任，逐漸翻轉傳統社會文化中「男主外、女主內」

的既定印象，落實性別平等之精神。 

(二)培養女力，提升女性經濟力 

育嬰留職停薪人員以女性居多，且女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

較容易參考配偶之意願。此現象可能與傳統社會性別分工及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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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薪資差異等因素有關，在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，雙薪家庭往

往會考量雙方薪資收入及家庭經濟能力，選擇由薪資收入較低

之一方申請，而因性別薪資結構差異，故多為女性申請。爰此，

為提升女性經濟力，促進性別平權，本府將積極培育女性公務

人才，重視女性主管的培育與選拔，未來亦持續規劃辦理中高

階主管專班，積極薦送女性主管人員參與培訓課程，培育女性

的領導能力，並建議優先晉升表現優異且具發展潛能者，培育

優秀人才。 

(三)積極宣導，提供專業人事服務 

同仁對於新修正法規或函釋之認知程度較低，顯示仍有宣

導之空間，且現行法規對於育嬰留職停薪人員退撫年資、遷調

等權益均有明文保障，為利同仁充分瞭解自身權益，建議機關

可建置育嬰留職停薪網頁專區或製作簡明表，整合育嬰留職停

薪相關相關規定及福利措施以供查詢。另於法規修正或中央主

管機關頒布最新函釋時，利用多元管道積極宣導，使所屬同仁

均能即時獲知最新資訊、權益不漏接。 

適時提醒機關首長及主管人員育嬰留職停薪及回職復薪

規定，以促進對於同仁相關權益之瞭解，作為人事決策時之參

考。並於同仁懷孕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，主動提供相關人事

權益資訊；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前，主動通知復職，並進行權益

告知；於同仁育嬰留職停薪復職後，主動關懷其適應情形與需

求，提供專業人事服務、提升人事服務品質。 

(四)友善職場，提供多元育兒措施 

為營造友善育兒職場環境，提升員工滿意度，除了保障育

嬰留職停薪人員權益外，尚需建立完善的職場育兒措施，例如

員工子女托育服務、彈性工時等。本府業推動員工子女特約托

育服務、擴大彈性上下班時間等措施，提供有照顧幼兒需求之

同仁提出申請，未來可進一步研議自辦托育，提供同仁更多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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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的選擇，減輕育兒負擔。 

(五)提高津貼，減輕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經濟壓力 

家庭收入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主要考量因素，因此建議

提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，反應實質薪資水平，減輕育嬰留

職停薪期間經濟壓力，讓同仁在托育與親自育兒之間，可以自

由選擇。依現行規定，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係按育嬰留

職停薪當月起，前 6 個月「保險俸（薪）額」（本俸）之平均

數 60%計算，自留職停薪之日起，按月發給；最長發給 6 月。

而勞保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係以受僱者育嬰留職停薪

之當月起前 6個月「平均月投保薪資」(月薪資總額)60％計算；

最長發給 6個月。因公保本俸與勞保月投保薪資計算基準不同，

致產生給付落差，爰嗣後如有相關修法時，將再研提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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